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教(務)-01-013 

項目名稱 學雜費收費基準研擬及調整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目  的 學雜費收費基準及調整等作業程序 

範  圍 本校各學制學生 

權責單位 

一、本校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主計室、圖書館等各單位業務統計資料。 

二、學雜費調整案研議會議、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決策(行政)會議、學生

意見回覆。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簽請成立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 

二、會請相關單位填報資料。 

三、召開研議會議。 

四、召開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 

五、提請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行政會議審議或工作報告備查。 

六、陳報教育部。 

七、公告教育部核定學雜費基準。 

控制重點 

一、大學部及專科部學雜費擬調整時，應符合教育部當年度公布之調幅指標

（財務指標、助學指標、綜合辦學指標），並符合「資訊公開程序」及

「研議公開程序」。 

二、成立「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小組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圖書館館長、主

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研究所、大學部、專

科部及進修部各1人）。 

三、辦理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議，並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四、大學部暨專科部學雜費調整案於完成校內審核程序後，函報教育部核可

後始可公告實施；碩士班、碩專班、博士班調整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後公告實施。 

五、教育部核准調整學雜費後，教務行政組編製「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

（含使用費及代辦費收費），公告於「學雜費資訊專區」，企劃組並於

招生簡章載明。 

六、建置並維護「學雜費資訊專區」，定期公告學校學雜費收費基準、學生

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等資訊。 

七、配合學術服務組定期調查並更新「校務暨財務公開專區」（依教育部規

定之校務及財務公開架構）公告資訊。 

附註及註明 依教育部來函格式填報 

法令依據 

一、教育部頒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二、教育部頒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三、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雜費調整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使用表單 

一、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般生、僑生） 

二、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外國學生） 

三、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大陸地區學生）  



 

學雜費收費基準研擬及調整作業流程 

 

 

 

 

教(務)-01-013 

準備 

學校對學雜費使用情形
進行評估(含學校財務收

支及學雜費調整需求情形) 

財務狀況、助學機制及
辦學綜合成效符合教育

部所訂指標並統整務規
劃報告書 

教務行政組會請相單位提供 

教務行政組會請相單位提供 

成 立 
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次學年度調整
學雜費 

A B 

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
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教育
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 

(自訂調幅) 

學士班、副學士班 

(依教育部訂定調幅) 

審議小組成員： 
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
圖書館館長、主計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及
學生代表 

 將學校學雜費使用情況、調
整理由、計算方法、預計增加
學習資源等支用計畫，公告於
學校網頁。 

 辦理學生公開說明會 
 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教務處主辦，秘書室、主計室、總務
處、學務處、圖書館等相關單位協辦 

未符 

符合 

否 

是 



A B 

依教育部來函表件格
式，併附調整後學雜費
收費基準一覽表報部

核定/備查。 

簽陳校長依上學年度
收費基準報教育部備
查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教育部 
同意調整 

 「學雜費公開專區」（教務
行政組）公告： 
1.學雜費收費基準-草案(含
使用費及代辦費) 

2.會議紀錄 

3.學生意見及學校回應 
 

 「校務暨財務公開專區」
（學術服務組）公告： 

依教育部規定之校務及財
務公開架構，定期調查並更
新各相關單位公告資訊。 

於網頁公告實施，並
於招生簡章載明 

自學校總收入提撥一
定比率經費，作為學
生獎助學金。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企劃組） 

學務處 

結 束 

否 

是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作業類別（項目）：學雜費收費標準研擬及調整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符合規定。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學雜費收費標準研擬及調整流程 

(一)是否成立每學年度學雜費調整

專案小組？成員是否含具代表

性之學生代表？ 

      

(二)每年提撥作為學生獎助學金之

比率，不得低於教育部所訂標

準。 

      

(三)是否辦理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

議及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四)研議期間，學雜費使用情況、調

整理由、計算方法、支用計畫

及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

學生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等資

訊是否公告於「學雜費資訊專

區」？ 

      

(五)是否將建置並納護學雜費資訊

專區」，並置專人提供諮詢？ 
      

(六)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是否

完成校內審核程序，並函報教

育部核准或備查？ 

      

(七)是否依教育部核准之調幅編製

「學雜費收費基準」（含使用費

及代辦費收費），並公告於「學

雜費資訊專區」及載明於招生

簡章？ 

      

填表人：               複核：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
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
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
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